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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
 

I.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 在任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

葛珮帆議員主持 2019-2020 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
主席的選舉。她邀請委員提名主席一職的人選。  
 
2.  陳志全議員提名莫乃光議員，這項提名獲

涂謹申議員附議。莫乃光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

其他提名，葛珮帆議員宣布莫乃光議員當選為事務

委員會主席。莫乃光議員繼而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3.  主席邀請委員提名 2019-2020 年度會期
副主席一職的人選。盧偉國議員提名葛珮帆議員，

這項提名獲林健鋒議員附議。葛珮帆議員接受

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葛珮帆議員

當選為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19-2020 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4.  主 席 請 委 員 參 閱 於 會 議 席 上 提 交

2019-2020 年度會期的擬議例會日期。委員商定，
事 務 委 員 會 每 月 例 會 將 於 每 月 第 二 個 星 期 一

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舉行。由於 4月份第二個
星期一 (即 2020 年 4 月 13 日 )為公眾假期，委員
商定，2020 年 4 月份的會議改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
(星期一 )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。就擬議於 2020 年 3 月
9日舉行的會議，副主席表示部分委員在 3月初可能
另有事務處理，她建議該次會議亦應改於該月較後

日期舉行。主席指示秘書處跟進有關的會議安排。 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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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會後補註：2020 年 3 月份的例會現改於
2020 年 3 月 16 日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。
2019-2020 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的例會
日期已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隨立法會
CB(1)22/19-20 號文件送交委員 )。  
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
(立法會 CB(1)9/19-20 號
文件附錄 V 

 

 待議事項一覽
表  
 

立法會 CB(1)9/19-20 號
文件附錄 VI 

 跟進行動一覽
表 ) 

 
2019 年 10 月 29 日舉行的政策簡報會  
 
5.  委員察悉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9 年 10 月
29 日上午 10 時 45 分舉行會議，屆時創新及科技局
局 長 和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會 分 別 向 事 務

委員會簡介行政長官 2019 年施政報告中的相關
政策措施。  
 
2019 年 11 月 11 日舉行的例會  
 
6.  委員商定，在 2019年 11月 11日舉行的例會
上討論政府當局提出的下列事項：  
 

(a)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10 電腦化
計 劃 分 目 A007GX( 整 體 撥 款 )——
新行政工作電腦系統；及  

 
(b) 電訊規管架構檢討。  

 
建議在日後會議上討論的事項  
 
7.  陳 志 全 議 員 建 議 ， 政 府 當 局 應 向 事 務

委員會匯報有關智慧燈柱的最新發展，並釋除公眾

對於政府會否安裝具人臉識別功能的攝錄機用以

監察市民的疑慮。 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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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梁美芬議員對於在社交媒體自由流傳的

資訊表示關注，例如部分資訊詳細教授如何製造

爆炸或燃燒裝置，或可被用於犯罪活動。她建議

事務委員會應自行討論或與其他相關事務委員會

一同討論在社交網絡平台瀏覽及發布資訊所涉

法律責任的相關事宜。副主席贊同梁議員的意見，

她 建 議 秘 書 應 將 委 員 的 意 見 轉 達 相 關 事 務

委員會，以探討是否需要舉行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

以討論有關事宜。  
 
9.  副主席表示，在互聯網發布虛假資訊或

發表煽動性言論，將會對社會造成負面的影響。她

建議事務委員會應討論該議題，並應參考其他司法

管轄區的經驗。主席表示，委員提出的事宜未必

完全屬事務委員會的職權範圍，例如有關私隱及

個 人 資 料 的 事 宜 是 屬 政 制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職 權

範圍。不過，他會向政府當局反映委員的意見，以供

考慮。  
 
10.  主席表示，按照過往的做法，他和副主席

會與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會晤，討論 2019-2020 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的工作
計劃。他會在工作計劃會議上，與政府當局討論如

何跟進委員提出的事宜。  
 
 
IV. 其他事項  
 
11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6 時 10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9 年 10 月 25 日  


